
晋价服字[2013]101号

山西省物价局

关于规范防雷技术服务收费标准

及有关事项的通知

省气象局,各市物价局 :

为维护防雷技术服务机构与用户双方的合法权益,促进

防雷技术服务工作健康有序发展,经研究,决定进一步规范

我省防雷技术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:

一、防雷技术服务机构接受用户委托提供服务并收费,

应取得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
“
防雷装置检测资质证

”, 严格

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定要求提供质量合格的服务,并与委托

方签订服务协议。

二、防雷技术服务收费属重要经营服务性收费,实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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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指导价管理,收费标准见附表。表列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 ,

服务机构在不超过最高限价范围内,与委托方协商确定具体

收费标准,并写入服务协议。收费单位应使用税务部门统一

发票。∷

~___≡)防雷技术服务机构对防雷装置检测后,应 当出具检

测报告,不 出具检测报告的不得收费;检测中不合格的防雷

装置,整改后需重新检测的,重新检测免收检测费;对公益

性工程、保障性住房工程等提供防雷检测服务半价收费。

四、各防雷技术服务机构,在开展防雷技术服务并收费

前,应到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各案。

五、各防雷技术服务机构要切实做好明码标价工作,应

在收费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和
“
12358”

价格举报电话等明码标价规定内容,自 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

的检查和用户监督。

⋯ 心六、本通知从 2013年 5月 1日 起执行,有效期为二年。

到期前 60个工作日,由省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,报省物

价局重新核定收费标准。 《山西省物价局关于继续执行防雷

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》 (晋价服字[2009]96号 )同 时废

止。

附表:山西省防雷技术服务收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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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:

雷电灾害调查评估

防雷、防静电技术

计价单位 | 嘟

询月艮

说明:1、 凡需设点检测项目均按国家防雷技术规范设点;
2、 防雷工程跟踪检测应当全程跟踪服务。

防雷、防静电技术咨询服务

山西省防雷技术服务牧费项囝及标谁

水塔、烟囱、移动
基站等超高构筑物
防雷装置定期检测

建 (构)姗 装置
元/检测点 |  50

元/座 (个 )|  200 构筑物以 20米为基准高度,每超
高 5米加收10元。

油、气站:三台及以下加油、气机
油、气站:四 -六台加油、气机

元/座  丨  1oθ o

元/检测点
机房设备设施防雷

爆
装晰

肿
锹

危

场

置

装置年度安全检测

油、气站:七台以上加油、气机
险品、易燃易爆场10000

指工程建筑面积

指工程建筑面积

最高收费不超过 1万元/次 ;低于
30θ 元的按 300元计收。(设计技术
评价及安全质量检测两项均执行
上述标准 )

新、改、扩建建筑
物防雷装置分段跟
踪检测验收

装置、雷击电磁脉
冲防护装置新建工

程设计技术评价及
安全质量检测

防电磁千扰检测

防雷装置工

元/项  {程总造价的

元/检测点

菟丁石
ˉ
冂
^瓦

建设项目工程造价 5θ0O万元及以

分段累加|疆囔铽笄族贤i垲叩几
1亻

爰孑{謇 }元/项  |1砑0塥「i赢0|接 y钺:井拨:;J‰苡△搓∵茈
‰计收;收费不足 300元的按 300

元/检测点 |  80

雷电浪涌保护器
(sPD)检测

雷击风险评估

土.壤电阻率检测

最高收费不超过 1万元/次;低于
300元的按 30θ 元计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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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物价屙 2θ 13 年 4 庐1 8 日 印发


